“史料教学”三题
——再对中学历史史料教学提几点建议

张耕华

[bookmark: _GoBack]摘要：史料是历史认识的桥梁，但不能机械地解读为但凡史料都是桥梁，有时所谓史料其实就是历史本身。同样，史料是历史认识的依据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史料依据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，实际的情况往往是“有证据者，未必尽是；无证据者，未必尽非。”至于史料的分类，本无严谨一以贯之的分类原则，讲解时必须注意分类的相对性而切忌绝对化。大部分史料在留存时都会掺入作者的意图，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，了解史料作者的意图较难，了解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较易，后者可以通过史源的比对来辨析、讲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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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“史料实证”列入中学历史教学的核心素养之后，我因曾在高校讲授过“史学概论”课程，便与中学界的同仁有了更多的交流与讨论。交流与讨论的话题可分为二个方面：一、集中在“史料”方面，二、集中在“实证”方面。本文就是将讨论“史料”话题时的札录，梳理、归纳为三个主题，稍加条贯，整理成文，或可供学界同仁参考，也希望能引起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讨。

一、关于史料的桥梁作用等
关于史料是历史认识的桥梁，常见于“史学概论”“史学方法论”一类的著述。比如，有著述认为：历史认识不是一种直接的认识，而是一种借助中介物 —— 史料进行的间接认识。[footnoteRef:1] 这里说的“中介物”，就具有“桥梁”的含义。这样的看法，当然能获得事实上的支持。已经消逝的许许多多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今人之所以还能形成对它们这样或那样的认知，全是因为这些人物、事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史料，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人物或事件之所以湮没无闻、或我们所知甚少，也是因为它们没有或者极少留存了史料。在这里，史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之间的中介物，没有这个中介物，史家对史事的认知就无法实现。在这种意义上，把史料称之为历史认识的“桥梁”“中介”并无不当之处。《新课标》对史料的解读，也强调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，[footnoteRef:2] 大概也是吸取了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。. [1:  姜义华等：《史学导论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94、95页。宁可、汪征鲁：《史学理论与方法》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78页。]  [2: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：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6页。本文简称“《新课标》”。] 

但是，史料是复杂而多样的，说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“桥梁”，主要着眼于文字史料或口述史料，如考察实物史料，情况就有所不同。一把石斧、一本古书，它们就是历史本身，如果我们研究原始先民的工具、研究古代的印刷术，它们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身。在这里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面对、直接观察的，其间并不需要有认知上的“桥梁”或“中介物”。所以，有些著述就特地指出，把史料视为历史认识的“中介”，主要还是针对文字史料的立论。[footnoteRef:3]其实，如要深查细究，文字史料也未必全是“中介”和“桥梁”的作用。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思想史、学术史的研究，文本也就是研究对象本身；研究文本，也就是研究作者的思想，这里也没有什么“中介”或“桥梁”。文本就是思想的存在物。或说“思想”存在于思想家的大脑皮层，那也不是说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就是要研究他大脑皮层中的东西，需要劈开大脑去直接观察他的皮层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，史料保存的手段、方法也越来越多样，像通过摄影、录像、录音之类的技术手段保存下来的史料，都是历史实况的存录，我们通过录像、照相、录音等史料去认识历史，实在就是一种直接的观察，其间也无什么“桥梁”或“中介物”的媒介沟通。 [3:  李振宏：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76、177页。] 

《新课标》对史料的解读，又强调它是认识历史的依据和基础。[footnoteRef:4]这一点很重要。文学可以虚构，史学必须是言之有据。历史认识能否成立，全看它是否有史料的依据。这是《新课标》与当下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亮点。然而，这一点也不能做简单或机械的解读。史学家吕思勉曾说：“有证据者，未必尽是；无证据者，未必尽非。”[footnoteRef:5] 这里说的证据，就是以史料为依据；[footnoteRef:6]说“未必尽是”“未必尽非”，就是说证据与结论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。 [4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37页。]  [5:  吕思勉：《丛书与类书》，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1935年第4卷第5期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27页。]  [6:  在历史学中，有时以史料为证据，来论证某人、某事的发生；有时以史实为证据，来论证某个结论。本文都称之为史料证据，暂不区分。] 

何以“有证据者，未必尽是”？这可以从史料、史家两方面来解释。一方面是史料本身的问题。众所周知，不管是文字、口述或实物的史料，都有一个是非真伪的问题，依据有误有伪的史料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“未必尽是”。这是来自史料方面的原因。另一方面是史家的问题。不管是一把石斧，还是一本古书，它们本身不会开口说话，是史学家把它们用作证据来建构某些历史认识的。把石斧或古书用作证据，就包含了史学家对石斧或古书的解读。在历史学中，同样的史料而有不同的、甚至相反对立的解读，那是很常见的现象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”，这里的“私”字 —— 郭沫若与范文澜就有不同的解读，范氏说这是农奴的私田，用来论证西周封建说；郭氏说这是田官的私田，用来证明春秋战国封建说。[footnoteRef:7] [7:  李振宏：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》，第148—149页。] 

或说这是文献解读上的分歧，实物史料就不会这样。其实，实物史料也离不开史家的解读，也同样存在分歧与差异。比如，二里头的考古发现，自是研究先秦或早期国家历史的重要史料，但学界对它的解读还有很大的分歧。查阅当下通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，《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第2课说：“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，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。”[footnoteRef:8] 《中国历史（七年级上）》第4课则说：“夏朝的中心地区主要在今山西南部、河南中西部一带。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——二里头遗址，这里有宫殿建筑群、大型墓葬和手工业作坊，还有平民生活区和墓葬群，反映了夏王朝的阶级分化和等级界限。”[footnoteRef:9]二里头遗址，究竟“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”，还是就是夏王朝的遗存？初高中教科书的编写者就有所不同的解读。如果再去比对考古学界的解读，你就会对教科书的说法产生怀疑。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曾说：“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自己的王朝归属，从此开始进入信史时期，在这之前，二里冈、二里头、龙山都属于史前时代。”他又说：“考古学和上古史领域不能排除任何假说及其所代表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考古研究结论的相对性，考古研究结论有相对性，能给定论的专家靠不住。希望人们从学理、材料、推导过程的角度来看考古学，而不只是期待学者给出一个结论，“中小学教科书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是危险的。”[footnoteRef:10] [8:  张海鹏、徐蓝总主编：《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5页。]  [9:  齐世荣总主编：《中国历史（七年级上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9页。]  [10:  潘文捷：《二里头考古队原队长许宏：考古研究结论有相对性，能给定论的专家靠不住》，《界面新闻》2021年4月22日。这当然也是许宏个人的看法，关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资料与夏的关系，史学界、考古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。] 

至于 “无证据者，未必尽非”，那也容易理解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对家族祖辈的记忆，往往并无直接的史料，只是凭借一些间接的史料，也可以形成一些“未必尽非”的认识，只是它们不那么具体或细化。《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第1课有“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”说法。[footnoteRef:11] 这实在也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，而是凭借一些间接史料演绎推理而得出的结论。我们知道，演绎推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必须十分小心。“演绎法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”，因为历史研究的“对象具有特别的复杂性”，不能“用简单演绎来代替具体研究，让复杂的历史事实适应一般原理和公式”。[footnoteRef:12] 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否可靠，全看演绎所依据的理论是否可靠。理论如果不可靠，那么演绎推理而得出的结论，自然也就站不住脚。 [11:  《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，第5页。]  [12:  吴泽主编：《史学概论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43页。] 

总之，强调史料是历史认识的依据和基础，不能简单机械地解读为：依据了史料，我们就能获得正确的一致公认的历史结论；更不可解读为：依据了史料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，一切难题都能释然。

二、关于史料的分类
史料的类别，通常分为文字史料、实物史料、口述史料等几大类别，每一类别之下，又可以分出许多小类别，比如实物史料，就可以分出人类的残骸、遗址、遗物等等。我们知道，史料的范围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，因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进步，许多此前未知的材料都会逐渐被发现而用为历史研究的史料，所以《新课标》在文字、口述、实物史料之外，还列有图像史料、音像史料，这都是随着摄影、录音等技术的运用而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。
《新课标》要求学生“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”，又要求“能够区分史料的不同类型”。[footnoteRef:13] 在有些学科里，“了解”“知道”了什么，也就可以依样画葫芦地学着去操作解题，但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。一本古书，可以归入文字史料，也可以归入实物史料；竹简木牍，可以归入实物史料，也可以归入文字史料。至于究竟归入哪个类别，则要看研究者利用的是什么信息。利用古书（简牍）上的文字信息，那就视它为文字史料；利用古书（简牍）的实物信息，那就视它为实物史料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拟题设问，那么题干上一定要交代相关的解题背景，否则学生无从回答或者可以做出两可的回答。 [13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6、42、70页。] 

“知道”了史料分类，并不能依样画葫芦地“区分”史料，还是因为将某个史料归入某一类别，常常也是约定成俗的，并无严格的学理和逻辑上的理由。史料分类的原则，大致是依历史信息载体的属性而定。载体是文字的，便称“文字史料”；载体是口述语言的，便称“口述史料”。《胡适口述回忆》原是胡适英文口述的录音，现在已译为中文且翻印成书，所以通常都是阅读这本口述回忆，而不是去听原始的英文录音，但习惯上都称它为“口述史料”。如果有人“抬杠”，说《胡适口述回忆》应该归入“文字史料”，似乎也不能说是错。读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司马迁说：“吾如淮阴，淮阴人为余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众异”[footnoteRef:14]等等，这说明他为撰写韩信的传记，曾专门到韩信的家乡去访问耆旧故老，这当属于“口述史料”。[footnoteRef:15]《旧唐书》的传记，大多取材于国史旧有的列传，或私家的行状、家传和谱牒等，但也采用了时人的口述，尤其在《酷吏传》里，因为“酷吏多数不得令终，史馆中不可能有此类人的行状、家传，自得多凭采访。此外，有些令终的文武官员在传末却讲点其人的短处，如生活不检点、贪污、无家教之类，这在行状、家传、碑碣上是绝对不会写的，可断定也是来自采访。”[footnoteRef:16] 那么是否要严格地按照其实际情况，把《史记》《旧唐书》中的史料分为“文字史料”与“口述史料”两类呢？但如约定成俗地就把它们都归入“文字史料”，似乎都不能算错。[footnoteRef:17]  [14:  司马迁：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629页。]  [15:  又如《史记》的《项羽本纪》说“吾闻之周生曰，‘舜目盖重瞳子’。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”《刺客列传》说“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,具知其事,为余道之如是”等，都是采访而得的口述。见《史记》第338、2538页。]  [16:  黄永年：《学苑与书林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9-70页。]  [17:  从史料来源上对传统史籍加以研究，辨析出有些是取材于国史列传，或私家行状、家传等，有些采访时人的口述记录，这对专业研究非常重要，但这已经超出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。如果教师以“《史记》是文字史料还是口述史料”设问，那么学生确实可以作出两可的解答，因为《史记》所用的史料既有来自文字的，也有来自口述的。] 

像《史记》《旧唐书》等传统典籍，有些著作称其为“文献史料”。按《文献通考》对“文献”的解释是：“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文也。凡谓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，稗官之记录，凡一语一言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献也。”可见古人所谓的“文献”，“文”指文字记载，“献”指时人口传言论。这与上文所述《史记》《旧唐书》等包含二类史料的实际情况很符合。所以，有些著述在论述史料分类时，并不在“文献史料”之外再立“口述史料”，而将后者以“口碑”的名目归入“文献史料”下的一个小类。[footnoteRef:18] 当然，现在常用“文献”一词来泛指传统典籍，而不再区分“文”“献”的含义差别。不过，既然将“口述史料”单列，[footnoteRef:19]那么与之并列的类别名称，似不必再用“文献”而应该称为“文字”史料，这样的话，类别的区分就能更清晰些。[footnoteRef:20] 这自然也不是吹毛求疵，而是想说明史料的区分归类、甚至类别的命名，大体上还遵循着约定成俗的做法，并无严密的学理、逻辑上的规则。 [18:  吴泽主编：《史学概论》，第161、166页。]  [19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37-38页。]  [20:  从起源上说，口述比之于文字要更为古老，然而，它在史学研究中之所以能异军突起，几与文字史料相提并论，那是与口述史学的兴起有关。] 

高校“史学概论”“史学方法论”之类的课程，之所以有史料分类的介绍，目的是：一、收集史料时有大致的范围和方向。二、了解史料的特点与价值，施以相应的研究方法。《新课标》的编写也体现这样的思路。实物史料需要有考古学的方法，文字史料需要有训诂、校勘和考证的方法。中学的历史教学不以培养未来的历史学家为目标，而是希望“学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，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、发展历史思维”，“为未来的学习、工作与生活打下基础”。[footnoteRef:21]按这个目标，因史料分类而延伸到的方法介绍应该落在哪里？我便想到在文字、口述和实物之外的另一种史料。 [21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1页。] 

吕思勉在《历史研究法》中将史料分为“记载者”（书本）与“非记载者”（非书本的）二种，“非记载者”一类又列出“法俗”小类。何谓“法俗”？吕氏说：“法系指某一社会中有强行之力的事情，俗则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，所以这两个字，可以包括法、令和风俗、习惯；而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，在古代，亦皆包含于俗之中；所以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，几于能包括一个社会的一切情形。”[footnoteRef:22] 这样，“法俗”二字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一切现状。又有史学家认为，自然界的一切现状也可用作历史研究的史料依据。如法国史学家布洛赫就说，要研究法国历史上的农村地貌，就要“先得考察和分析现在的地貌状况”。[footnoteRef:23]  [22:  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8册，第51页。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在《历史知识理论》中也强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活动（它表现为风俗、习惯、法律、国家组织、教会组织等）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（参见德罗伊森著、胡昌智译：《历史知识理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3页）。也有学者将此种能够现场观察的“风俗、仪式——集体或单个的行为（劳动的、日常家庭的、节日的、体育的等”，称之为有“行为反应资料”（参见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《科学与教学文献》编辑部编、刘心语译：《历史科学•方法论问题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09页）。]  [23:  马克·布洛赫著，张和声、程郁译：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8页。] 

 “法俗”、“地貌状况”等都可以归入“实物史料”一类，但它们的加入，改变了我们原先对“实物史料”的看法——“死人不会说话，石头不能开口”——现实生活中“法俗”“地貌”有温度、有形象，且活生生地展示在我们眼前，随时随地可供我们体验观察。这些活生生的“实物史料”的加入与运用，改变了我们的治史观念和研究方法。这就是布洛赫所说的：“只有通过现在，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，舍此别无他途。┄┄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，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。为了重建已消逝的景象，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，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。”[footnoteRef:24] 吕思勉也说：“学问在于空间，不在于纸上。要读书，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，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。”[footnoteRef:25] 他强调“读书与观察现社会之事实，二者交相为用，而后者之力量实远强于前者。我们对于学问的见解，大概观察现社会所得，而后以书籍证明之。断无于某项原理茫然不知，而能得之于书籍者也。”[footnoteRef:26] 他认为“书本的记载，和阅历所得，合同而化，才是真正的学问。昔人所谓‘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’，其中确有至理。”[footnoteRef:27]  [24:  同上。]  [25:  吕思勉：《读书的方法》，1946年6月3日《正言报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，第1089页。]  [26:  吕思勉：《张芝联〈历史理论引论〉案语》，《文哲》1939年第1卷第8期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1册，第597页。]  [27:  吕思勉：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·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》，1941年3月23日《中美日报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，第752页。] 

将社会上的现状与书籍上的记载相互参证，吕思勉称之为“活的史学研究法”。[footnoteRef:28]《新课标》也有“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”课程目标，[footnoteRef:29]这是否与吕氏提倡的方法相通？不过，中学的历史教学如真以拓宽历史视野、发展历史思维，为学生“未来的学习、工作与生活打下基础”。[footnoteRef:30]那么，布洛赫、吕思勉的观念及其方法就很值得在教学中尝试。 [28:  吕思勉：《活的史学研究法》，《学风》1941年第2卷第3期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，第818-823页]  [29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6页。]  [30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1页。] 


三、关于史料作者的意图
《新课标》有多处强调“史料作者的意图”， 这是此前中学历史教学未有涉及的新内容，也是当下中学历史教学的创新点。
文字史料是人书写的，口述史料是人们口耳相传的，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书写者、口述者的“作者意图”。《新课标》还列有的图像史料（绘画、雕刻、古地图、照片[footnoteRef:31]等）和音像史料（录音、录像等），绘画、雕刻都是画家、雕刻家的制作品，自然就会有“作者的意图”的掺入，照片、录音与录像等虽然都是真实场景的实况实录，但它们都是由摄影师、录音师们制作的，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真实场景的实况实录而忽视它的“作者的意图”。实物史料有没有“作者意图”？这不能一概而论。如上文提及的绘画、雕刻、古地图就存在“作者的意图”，凡是制作而成的史料，难免就会程度不同地带有“作者的意图”。而实物史料中的人类化石（如几颗元谋人的牙齿、几件北京人的头盖骨），它们并不是某某人制作品，谈不上有什么“作者的意图”。近年来，学者运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，提取现代人身上的DNA来研究人类的起源，这个DNA也就成为实物史料的新品种，它同样也没有什么“作者意图”可言。不过，现在流行给后人留下的“时间胶囊”，虽属于实物史料，但它与文字、口述史料一样带有明显而强烈的“作者意图”。 [31:  《新课程》在图画史料之下列出绘画、雕刻、照片三种，然就历史信息的属性与呈现方式而言，照片与录音、录像等同类，而与绘画、雕刻之类的史料稍有不同。] 

英国史学家卡尔的《历史是什么？》里，有一段就是讨论史料“作者的意图”问题。他说：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，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部分已偶尔丧失，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作出的。……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、决定好了的，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，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。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受一特定观点的影响，并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点的一些事实是有保存价值的。……这些人相结这一点，而且要求别人也相信这一点。”[footnoteRef:32]这里所说的“为我们预先选择好”“选择决定的”“有保存价值的”等，就是史料在留存时掺入的“作者（留存者）的意图”。 [32:  爱德华·卡尔著，吴存柱译：《历史是什么？》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，第191、192页] 

如上所述，历史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，史料“作者的意图”问题也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去做“凡是什么，就是什么”的解读。文字、口述史料的“作者意图”是明显的，但也不能用“凡是文字、口述史料，就一定带有作者意图”去解读。如研究汉代土地买卖中的地价问题，研究者常常感慨资料的稀少，《汉书》中仅有的四五条，也是记人记事时附带叙述的，即便记录了也是语焉不详。[footnoteRef:33] 这些地价史料，就说不上有“作者意图”了。有鉴于此，有学者提出以“有意史料”与“无意史料”来区分这类现象。[footnoteRef:34]这也是考察史料的另一种角度。不过，同理，“有意”与“无意”也不能死板地用作划分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的标尺，一定要考察史料的具体留存情况而定。 [33:  李振宏：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》，第192页。]  [34: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编：《历史学科教学基本要求（试验本）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4页。] 

《新课标》论述“史料作者的意图”，用了《资治通鉴》关于“三家分晋”的叙事为案例。论述以设问的方式提示史料“意图”的二个考察视角：一、《资治通鉴》何以“三家分晋”为开篇，这是从记事（记载什么？不记载什么？为什么这样的记载？等等）上读出“作者的意图”。二、司马光对“三家分晋”及其发生原因的评说，这是从史论、史评上读出“作者的意图”。其实，这个案例也可以用来解读史料“使用者的意图”。换言之，史料的“意图”问题，可以分为史料留存上的意图与史料使用上的意图二种。由此，《新课标》提出“能够在辨析史料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利用史料”的要求，[footnoteRef:35] 就可以分解成二个目标，即辨析史料的作者的意图与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。 [35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6、43页。] 

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，辨析史料作者的意图较难，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较易。比如，把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当做史料，要教会学生去辨析司马迁的记事意图，非得对《史记》或史学史方面有一定的研究才能胜任，因为史家记事往往并不交代他的意图，有些甚至有意隐讳他的意图。而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，自也有多种思路，但其中最简便易行的，就是核对史料的原文。史学家陈垣曾在北京大学创设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程，指导学生追溯史料的来源，比对原文与引文的异同，用来纠正引用上的错误。中学历史教学如引入史源学的方法，[footnoteRef:36]自不必在史源上有过严过高的要求，但能以常见的文献（如“廿四史”）或史学著作为源头，核对原文，比对异同，也能看出史料使用者的意图和目的。 [36:  关于史料的源头，自然是指史料留存时的面貌为源头（相当于一手史料），但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，如能以史料引用时的面貌为源头来核对和验证，实是分析史源的初阶，就算达成了教学上的目标。这两种史源，有些能重合（如“日记”），有时则不能重合，情况颇为复杂，需要另外撰文解释。] 

比如，有关“二重证据法”的编写，都会引用史学家王国维的这段论述为史料：
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，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。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。
这段文字见于王先生的《古史新证》，查找完整的原文是这样写的（为了行文方便，笔者将原文分为①②③三个小段）：
①至于近世，乃知孔安国本《尚书》之伪，《纪年》之不可信。而疑古之过，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。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，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。②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，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。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。③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，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，可断言也。
将原文与引文比对，可以辨析出史料使用意图的几种情况：如果编写者的目的是介绍“二重证据法”，那么就使用史料中的②；如果编写者的目的是介绍“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”，那么就应该使用史料中的①②③；如果编写者的意图是要写出一个“主旨清晰的王国维（关于二重证据法）”，那么就使用史料②；如果编写者的意图是写出一个“前后有矛盾的王国维（关于二重证据法）”，那么就使用史料的①②③。将引文与史料原文做一比对，史料作者的意图与史料使用者的意图都可以辨析清楚。
又如：《历史 选择性必修1》第5课节录《隋书·刘炫传》一段史料编写成一则“学思之窗”，所引的史料是这样写的：往者州唯置纲纪，郡置守丞，县唯令而已。其所具僚，则长官自辟，受诏赴任，每州不过数十。今则不然，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，纤介之迹，皆属考功。[footnoteRef:37] 核对《隋书·刘炫传》的原文，[footnoteRef:38]这段史料原是隋初礼部尚书牛弘与刘炫之间的对话，读者若将引文与《刘炫传》的原文做一番比对，就能读出牛弘、刘炫对话的原意、《隋书》作者的意图，以及《历史 选择性必修1》编写者的意图。借用此则材料，比较彼此的差异，或可以引导学生试写研究性的小论文。 [37:  张海鹏 徐蓝总主编：《历史 选择性必修1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32页。]  [38:  魏征等：《隋书·刘炫传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1721页。] 


余论
核对史料原文，不仅可以读出史料使用者的意图，还可以发现史料运用或历史结论的错误，这就落实了《新课标》所说“使用资料作为证据来检验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”[footnoteRef:39]的教学目标。其实，这里不必限定于“自己”。因思维定式的制约，“自己”的错误，往往还要靠“他人”来发现，何况一切历史认识的结论都要经过史料的检验。由学生自己动手，用核对史料原文去发现历史读物、甚至教科书上的错误，那是最实在、最有效的“实证意识”“实证精神”的教学。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学生早晚会知道你的“史料实证”只是装点门面。这不仅破坏历史学与历史教学的科学性，更会败坏人心。此也可见教书育人者的责任重大。 [39:  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2020年修订）》，第22页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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